高雄榮民總醫院財物（設備）採購試用標準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試用日期：   年   月   日

	名   稱
	

	國別/產地 

/廠牌
	

	規格/數量

含品項明細（本欄可視需要加大縮小）
	

	收件截止時間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試用期限
	購案公告後      天（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試用項目
	1
	標準(附屬)配備(型錄記載應交付之配備)
	所有配備是否完整符合需求、品質良好
	□是      

□否 原因

  

	
	2
	規格、尺寸
	是否符合需求、明確、完整
	□是      

□否 原因

  

	
	3
	功能特性（試用）
	是否符合需求、功能良好
	□是      

□否 原因

  

	
	4
	周邊設備(不屬本設備之標準及選購配備另增購之設備)
	與原設備（設備間）共通之必要性
	□是      

□否 原因

	檢附文件
	5
	原廠型錄、製造材質、數量
	符合度
	□是      

□否 原因



	 試用方式
	6
	□目測丈量

□臨床手術（手術名稱）
	適用性
	□是      

□否 原因

	合格標準
	(上述各項有任何一項勾(否，不得參加投標)

	試用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總結
說明
	 


備註：
(一)試用品原則不設限為全新產品，但送試用時須符合設備規格需求表之內容品項，且必須於規定收件截止期限內將試用品送達需求單位並以簽收時間為憑，逾時者於資格、規格審查時視為不合格標。
(二)試用注意事項：
請投標廠商先洽採購單位連絡人後，轉通知請購需求單位收件試用，而試用結果以試用報告表為準，並於資格、規格審查現場公佈。

1.試用地點：高雄榮民總醫院
2.採購單位連絡人：俞聖衛、薄校雲 電話：（07）3422121~5115、5109     

3.請購需求單位聯絡人：           電話：（07）3422121~  







